附件2-2

湘阴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补助        

项目单位          湘阴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主管部门                湘阴县教育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 2022年3月19日

                        湘阴县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汤浩
	联系电话
	15842830783

	项目地址
	湘阴县教育局
	邮  编
	4146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1月起至2021年12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91.1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91.1
	实际支出

（万元）
	91.1
	结余（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91.1
	县市区财政
	91.1
	县市区财政
	91.1
	县市区财政
	0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义务教育寄宿生补助
	91.1
	
	

	
	
	
	

	
	
	
	

	
	
	
	

	
	
	
	

	
	
	
	

	
	
	
	

	支出合计
	91.1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支付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补助91.1万元
	支付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补助91.1万元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人数
	6748
	100%

	
	
	质量指标
	实现精准资助
	实现精准资助
	落实义教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

	
	
	时效指标
	
一年两次
	一年两次
	一年两次

	
	
	成本指标
	91.1万
	≤91.1万
	控制在10%以内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资助困难学生
	资助困难学生
	资助困难学生

	
	
	生态效益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满意度高
	满意
	满意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评价等次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汤浩
	资助中心
	教育局
	

	黄剑锋
	资助中心
	教育局
	

	李大明
	资助中心
	教育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李大明                            联系电话：13762792726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项目基本情况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的资助对象为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农村义务阶段贫困寄宿生，资助标准为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小学每生每年1000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2021年资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有6748人次，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91.1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参照《湘阴县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湘阴教通〔2017〕29号）

2021年资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6748人次，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91.1万元。

（四）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2021年资助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有人6748次，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91.1万元，对建档立卡等四类学生实行资助全覆盖，不让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贫失学，赢得社会一致好评。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2021年的县级资金完成投入使用91.1万元。
(2)质量指标

按政策落实到位。

(3)时效指标

完成2021年度专项资金投入分配方案任务。

(4)成本指标
控制在预算资金范围内。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确保资金按时发放，保障了贫困生的基本生活补助。

(2)社会效益

    促进了教育公平，助力了全面小康。
(3)生态效益

(4)可持续影响

    促进了教育的公平。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保障了贫困学生的基本生活补助，受到贫困生及家长认可和好评。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加大资金投入，精准实施资助，确保更多的家庭困难学生享受资助，让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




